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5年8月5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8月5日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8月5日－2025年8月11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牛羊肉熟食品加工及牛羊油脂衍生品研发项目
	盐池县工业园区县城区块
	宁夏隆锦香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鸿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租赁盐池县融发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3#、4#已建成厂房，建设年生产30000吨/年牛羊油脂生产线1条、年生产3000吨/年火锅底料生产线1条、年生产1000吨/年人造奶油生产线1条、年加工5000吨/年牛羊熟食生产线1条及其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3万元。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 

（二）项目设置1台1.5t/h燃气蒸汽发生器、1台3t/h导热油锅炉及热水箱一体机、1台1t/h燃气导热油锅炉，各天然气设备均安装低氮燃烧器，废气经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确保颗粒物、SO2、NOx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及《吴忠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吴政发〔2024〕19号要求。熔炼油烟、火锅底料炒制油烟、脱酸脱臭冷凝气等废气经全密闭集气管道与各废气产生设备连接，集中收集至二级喷淋塔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确保污染物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大型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有组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2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必须对各车间采取及时冲洗，定期喷洒消毒剂、除臭剂，加强车间通风等措施后，确保厂界无组织H2S、NH3、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浓度限值要求。
运营期产生的生产废水、锅炉排污水及二级除臭塔排水等一并进入隔油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到《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中三级标准限值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B等级标准限值要求后经管网排入盐池县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经产业园区内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各类噪声源设备采用有效的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五）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固废按《报告表》要求妥善处置；废润滑油、废导热油、化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化验室废液采用专用容器分类收集暂存至危废暂存库，后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废润滑油和废导热油集中收集至危废贮存库，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泥经脱水后委托专业环保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六）按《报告表》要求做好厂区分区防渗工作，避免对地下水造成影响。  



